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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文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中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研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47,704,027,071.20 113,964,189,090.04 2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299,408,311.53 9,793,565,161.37 25.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24,260,678.57 -3,808,022,282.92 163.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25,030,484,093.92 17,932,268,860.08 3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63,363,489.81 2,821,171,503.89 3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580,480,780.46 2,798,408,387.72 27.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30.23 35.84

减少

5.6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1.42 1.07 32.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1.42 1.07 32.7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7－9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7,507.95 -17,839.3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90,000.00 41,740,000.00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

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85,649.82 3,076,274.3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2,265,274.1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2,168.60 -6,010,404.78

理财产品收益

12,198,962.64 43,291,335.17

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收益

407.00 61,221.10

所得税影响额

-16,121,031.04 -80,785,414.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4,656.20 -737,736.99

合 计

-2,636,007.13 182,882,709.3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项目

62,99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

股份公司

1,822,373,118 68.88 0

质押

1,194,458,

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79,110,891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

25,465,700 0.96 0

无

0

国有法人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

公司

23,010,000 0.8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20,520,000 0.7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372,438 0.7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

14,299,721 0.54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六组合

13,000,000 0.49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一组合

12,072,094 0.46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9,245,241 0.3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

1,822,373,118

人民币普通股

1,822,373,11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9,110,891

人民币普通股

79,110,89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4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5,700

浙江春晖集团有限公司

23,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10,000

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20,000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372,438

人民币普通股

20,372,43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4,299,721

人民币普通股

14,299,7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2,072,094

人民币普通股

12,072,09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245,241

人民币普通股

9,245,24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与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未知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0,711,965,219.20 16,193,922,419.66 89.65

经营回款增加及借款增加

应收账款

7,814,526,666.74 5,137,478,783.26 52.11

本期新增园区结算，引起应收

账款相应增加

其他应收款

1,725,742,089.61 946,639,348.86 82.30

保证金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509,789,465.15 906,000,000.00 -43.73

投资的资管计划到期赎回

其他流动资产

6,212,280,036.07 3,188,888,461.59 94.81

住宅配套销售增长相应预缴

税金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67,394,842.02 17,293,871.08 289.70

公司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807,079,345.02 455,023,960.06 77.37

土地使用权、球员技术增加所

致

商誉

39,976,659.09 336,245.00 11,789.15

收购河北中基足球俱乐部有

限公司新增商誉

其他非流动资产

4,659,000,000.00 1,870,693,668.03 149.05

投资专项资管计划

应付票据

1,255,086,874.67 2,099,403,324.00 -40.22

票据到期承兑

预收款项

60,029,203,715.97 43,979,667,063.21 36.49

预收购房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145,131.05 279,036,594.53 -98.87

上年计提奖金年初已发放

应付利息

9,687,151.59 37,825,835.45 -74.39

支付到期的借款利息

长期借款

23,701,984,618.97 9,488,610,300.00 149.79

业务规模扩大，融资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3,991,319,654.47

— —

收到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募

集资金

专项应付款

42,244,413.59 1,685,613,559.36 -97.49

主要系翟各庄拆迁安置房交

房项目完工结转相应专项应

付款

股本

2,645,759,430.00 1,322,879,715.00 100.00

根据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实施利润分配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科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030,484,093.92 17,932,268,860.08 39.58

公司业务扩展，产业发展服务、土地整

理收入、 园区住宅配套和城市地产开

发等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19,700,103,349.54 13,605,797,625.92 44.79

公司业务扩展，营业收入增长，相应营

业成本增加

管理费用

1,529,685,754.62 1,015,763,984.36 50.59

业务规模增长，职工薪酬办公费、中介

机构服务费、 财产费用等增长幅度较

大

财务费用

-66,299,266.40 22,957,326.70 -388.79

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63,123,154.56 55,767,486.90 371.82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和委托他人投资或

管理资产的受益较上期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科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40,927,669,258.27 30,334,637,587.71 34.92

园区业务回款及房地产项目

预售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428,327,307.09 1,564,817,395.15 55.18

业务规模扩大，人工费用增加

支付的各项税费

6,409,361,304.77 3,328,771,572.63 92.54

业务规模扩大引起各项税金

支付额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8,750,000,000.00 5,300,000,000.00 65.09

理财产品和委托他人投资或

管理的资产收回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264,314,637.40 54,397,326.28 385.90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和委托他

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受益较

上期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115,800,000.00 7,011,929,688.00 58.53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和委托他

人投资或管理资产较上期增

加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3,174,275,191.61 733,958,749.82 332.49

回购公司少数股权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2,400,000,000.00 1,116,389,688.00 114.98

收到少数股东增资款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36,188,120,140.97 21,064,099,688.00 71.80

业务规模扩大，融资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20,325,098,940.97 7,404,354,997.51 174.50

偿还到期债务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2015年2月1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2015年3月4日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相关议案。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5年6月18日核发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1620

号）， 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7月6日向公司出具了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

（151620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公司对《反馈意见》作出回复并于2015年7月29日披露了

《华夏幸福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待中国

证监会核准。

(二)报告期内，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2015年7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2015年8月10日召开的2015年第十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75亿元公司债券事项相关议

案。公司于2015年9月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预审核意见的函》（上证债（审）[2015]113号），于2015年9月25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5]2184号）。截至目前，首期40亿元公司债券已发行完毕。

(三)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2015年5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2015年5月20日召开的2015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总规模不超过40亿元公司债券事项相关议案。截至目前，上述

公司债券已发行完毕。

公司2015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2015年9月29日召开的2015年第十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拟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

行规模不超过180亿元（含180亿元）。

(四)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区域开发协议情况如下：

1. 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曾于2014年5月26日签署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北京市

房山区张坊镇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 约定由公司对张坊镇行政辖区内119平方公里委托区域进行开

发建设。2015年7月15日，公司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政府签署《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北京市房山

区张坊镇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的补充协议》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约定

区域的合作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进一步就开发建设进度及结算事项等事宜进行约定（详见公

司2015年7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57号）。

2. 公司与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政府曾于2014年7月16日就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霸州市行政区

划内约定区域事宜签署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霸州市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及《关于

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霸州市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为了有效解决胜芳

湿地建设资金问题，保证霸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南孟镇约定区域的规划建设的整体统筹，公司与河

北省霸州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28日签署 《<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霸州市约定区域的

合作协议>范围调整的补充协议》（详见公司2015年7月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5-144号）。

3. 公司与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30日签署《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安徽

省滁州市来安县约定区域的框架协议》， 双方约定以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行政区划内180平方公里约

定区域的整体开发各事项展开合作（详见公司2015年7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5-175号）。为进一步明确双方合作建设经营安徽省来安县的相关权利义务，公司与安徽省滁州市

来安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9日签署了 《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安徽省来安县约定区域的合作

协议》及《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安徽省来安县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议》（详

见公司2015年9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98号）。

4.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香河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香河县人民政府及香河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签署《关于合作开发建设管理的协议的补充协议》，明确了香河

县安平镇及周边区域的开发主体，确保香河县38平方公里委托区域开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详见公

司2015年7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67号）。

5. 公司与雄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8月28日签署《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雄县约定区域

的合作协议》 及 《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河北省雄县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的专项结算补充协

议》，双方约定以河北省雄县行政区划内181.2平方公里约定区域展开合作，共同打造“产业高度聚集、

城市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 的产业新城（详见公司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5-191号）。

6. 公司与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曾于2014年4月21日签署了《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

经营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约定区域的框架协议》， 为更好地促进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的科学发展，加

速溧水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提升城市产业化聚集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公司与南京市溧水经济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 溧水区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24日就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行政区划内10平方公里约

定区域的合作事项签署 《合作备忘录》（详见公司2015年9月25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5-216号）。

(五)报告期内，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 2015年7月15日，公司与北京电影学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将在大厂潮白河经济开发

区共同打造“北京东部影视产业集群” ，共同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国际电影产业投资基金”（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15年7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58）。

2. 2015年8月26日，公司与任丘市人民政府、华北石油管理局签署《关于整体合作开发建设华油智

慧新城的框架协议》，三方约定将在大广高速南连接线以北选定合作区域，并结合油田矿区的改造具

体需求，按照PPP模式，共同打造总面积约8.78� 平方公里的华油智慧新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8

月2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85）。

3. 2015年9月30日，公司与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就北方

尼奥普兰客车（北方客车）、北方旅居房车和北方车辆智能制造项目的研发、生产、制造落户甲方产业

园区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决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10月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2015-225）。

(六)报告期内，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情况如下：

2015年3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并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自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

提供总额不超过198亿元的担保 （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15-050号）。

1、2015年7月21日，大厂回族自治县弘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弘润” ）与张家口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来县支行签署编号为39011500001624号的《银行承兑协议》，票面金额3亿元。公

司与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来县支行签署编号为39011500001624的《保证合同》，为该项

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本金数额1.5亿元。

2、2015年8月10日，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通投资” ）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编号为中江国际2015信托171第02号《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15亿元。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王文学分别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中江国际2015信托171第03号及中江国际2015

信托171第04号《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2015年8月19日，三浦威特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浦威特” ）与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签署编号为华鑫集信字2015186号—贷款的《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8亿元。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华鑫集信字2015186号—保证1及华鑫集信字

2015186号—保证2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2015年8月24日， 无锡幸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华鑫

集信字2015193号-贷款的《信托贷款合同》，贷款金额6.6亿元。公司及京御地产分别与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华鑫集信字2015193号-保证1及华鑫集信字2015193号-保证2的 《保证合同》，为

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2015年8月27日，大厂回族自治县鼎鸿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厂鼎鸿” ）与渤海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信托” ）签署编号为bitc2015(lr)-3540《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3

亿元。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渤海信托签署编号为bitc2015 (or)-3541号、bitc2015(or)

-3542号《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2015年8月27日，三浦威特与渤海信托签署编号为bitc2015(lr)-3535号《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

额6亿元。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渤海信托签署编号为bitc2015 (or)-3536号、bitc2015(or)

-3537号《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2015年 8月 31日 ， 大厂鼎鸿与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签署编号为

52011500002351的《银行承兑协议》，票面金额3.2亿元。公司与张家口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

行签署编号为52011500002351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本金数额1.6

亿。

8、2015年9月16日， 大厂鼎鸿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 （以下简称 “光大廊坊分

行” ）签署编号为光廊承字20150163号《银行承兑协议》，票面金额4亿元。公司与光大廊坊分行签署编

号为光廊最高字2015002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金额2亿

元。

9、2015年9月25日， 大厂弘润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署编号为2015冀银贷字第

15100505号《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款金额1.5亿。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署编号为2014冀银最保字第14121159号、2014冀银最保字第14121160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10、2015年9月25日，大厂弘润与光大廊坊分行签署编号为光廊承字20150206号《银行承兑协议》，

票面金额1.6亿元。2015年8月27日，公司与光大廊坊分行签署编号为光廊最高字20150027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金额8,000万元。

2015年6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拟为境外

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关于下属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关于为下属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2015年6月25日召开了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

公司拟为境外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

6月1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号、临2015-116号、临2015-117号）。报告期内实施情况如下：

1、2015年7月13日，环球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尔分行签署贷款合同，

贷款金额4,110万美元。同日，大厂鼎鸿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

朝阳支行” ）签署编号为0041000024-2015（BG-A）00005的《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华

夏幸福与工行朝阳支行签署编号为0041000024-2015年朝阳（保）字0002号《保证合同》，如工行朝阳

支行因履行《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而受到任何第三方的任何索赔，大厂鼎鸿应无条件偿

还工行朝阳支行在保函项下的款项支付，公司为前述大厂鼎鸿在《开立融资类保函/备用信用证协议》

项下的义务提供最高额2.3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015年8月12日，大厂鼎鸿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ZHZL(15)03HZ015-GM001号的

《地下管网等设备转让合同》及编号为ZHZL(15)03HZ015号的《融资租赁合同》，大厂鼎鸿以其所拥有

的大厂潮白河工业园区地下管网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人民币2亿元。公司、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及其配偶分别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编号为ZHZL(15)03HZ015-BZ001、

ZHZL(15)03HZ015-BZ002、ZHZL(15)03HZ015-BZ003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201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应收账款

收益权转让及回购事项的议案》、《关于下属公司拟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关于为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2015年7月15日召开2015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下

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号、临2015-135号、

临2015-136号）。报告期内实施情况如下：

1、2015年7月29日， 九通投资与汇添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汇添富” ） 签署编号为

HTFZB[2015]-D-SYQ字第33号-02《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九通投资以15亿元的价格向

汇添富转让其合法持有的大厂鼎鸿对大厂回族自治县财政局享有的5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以及嘉兴鼎

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鼎泰” ）对长三角嘉善科技商务服务区管理委员会享有的

10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九通投资拟于目标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期满12个月后，向汇添富回购目标应

收账款收益权。 鉴于嘉兴鼎泰对长三角嘉善科技商务服务区管理委员会享有的应收账款发生变化，部

分应收账款已收回，九通投资与汇添富签署编号为HTFZB[2015]-D-SYQ字第33号-02-1的《应收账

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补充协议》，九通投资以15亿元的价格向汇添富转让其合法持有的大厂鼎鸿

对大厂回族自治县财政局享有的8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以及嘉兴鼎泰对长三角嘉善科技商务服务区管

理委员会享有的7亿元应收账款收益权。（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号、临2015-177号公告）。公司及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汇添富签署编号为HTFZB [2015]-D-SYQ字第33号-04及HTFZB[2015]

-D-SYQ字第33号-05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与汇添富签署编号为

HTFZB[2015]-D-SYQ字第33号-03的《股权质押合同》，为该项目提供担保,并按合同约定办理股权质

押登记手续。 大厂鼎鸿、 嘉兴鼎泰分别与汇添富签署编号为HTFZB [2015]-D-SYQ字第33号-0/7及

HTFZB[2015]-D-SYQ字第33号-08的《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并按合同约定办理质押手续。

2、2015年8月14日，无锡鼎鸿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鼎鸿” ）与安徽正奇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租赁” ）签署编号为正奇租[2015]转字第04040016号的《转让协议》及编

号为正奇[2015]租赁字第04040016号的《融资租赁合同》，无锡鼎鸿以其所拥有的无锡工业园区地下管

网以售后回租方式向正奇租赁融资1亿元。公司与正奇租赁签署编号为正奇租[2015]企保字第04040016

号《保证合同》，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与正奇租赁签署编号为正奇租[2015]自保字第04040016号《自

然人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7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子公司股权收

益权转让及回购事宜的议案》及《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2015年8月10日召开2015年

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59、临2015-160）。报告期内实施情况如下：

1、2015年8月10日，九通投资、三浦威特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下简称“建行

廊坊分行” ）签署编号为建廊股转（LF2015）第1号《股权收益权转让协议》，九通投资与建行廊坊分行

签署编号为建廊股收（LF2015）第1号《股权收益权收购协议》，建行廊坊分行以5.5亿元的价格受让九

通投资持有的三浦威特30.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的股权收益权，九通投资拟于标的股权收

益权转让期满24个月后，向建行廊坊分行回购标的股权的股权收益权。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及

其配偶分别与建行廊坊分行签署编号为建廊股保证（LF2015）第1号、建廊股保证（LF2015）第2号的保

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5年7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下属公司核定

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并于2015年8月10日召开2015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详见公

司于2015年7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79号）。报告期内实施情况如下：

1、2015年8月19日， 怀来鼎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为

J2015069hldx001-贷001号的《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5亿元。公司与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

署编号为J2015069hldx001-保001号的《保证合同》，为该项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015年8月20日，大厂鼎鸿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为2015年昆仑信（贷）字第15057

号的《信托贷款合同》，借款金额20亿元。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文学分别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签署编号为2015年昆仑信（保）字第15057-1号及2015年昆仑信（保）字第15057-2号《保证合同》，为

该项目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编号为2015年昆仑信

（质）字第15057号《质押合同》，并按《质押合同》约定办理完毕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七)报告期内，为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下属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情况如下：

1.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注册成立了一

家名为华夏幸福（北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华夏幸

福（北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杜家坎4号49号楼8A163；注册资本

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鸿靖；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

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餐饮管理；酒店管

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文化咨询；体育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市场调

查；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影视策划；翻译活动。

2.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沈阳鼎凯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与沈阳市苏家屯区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合资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沈阳市永益基础设施发展有限

公司的公司，沈阳鼎凯基础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权，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沈阳市

永益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松路66-2号2门；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建设开发。

3.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九通投资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白

洋淀科技城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白洋淀科技城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孙村乡戎官营村；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

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园区建设、基础建设工程施工建设进行投资；土地整理；园区招商代理与服务。

4.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了一家名为华夏幸福（霸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华夏幸

福（霸州）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开发区何庄村裕华西道北侧；注册资本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赵鸿靖；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咨询、服务、展会；产业港及自建类项目建

设、开发、租赁、销售；园区经营、管理。

5. 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间接全资子公司孔雀城有限公司合资在河北

省保定市清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孔雀城保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廊坊

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80%股权，孔雀城有限公司持股20%股权，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

孔雀城保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孙村乡戎官营村；注册资本10,000万

元；法定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与租赁。

6.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华夏幸福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华夏幸福通用航空机场（香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

如下：公司名称：华夏幸福通用航空机场（香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住所：香河县永清路西侧新华

大街北侧（华夏城市规划展览中心）；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孟惊；经营范围：对机场项目的

投资。

7. 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了一家名为固安孔雀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固安孔雀

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园区；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8. 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了一家名为固安孔雀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固安孔雀

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园区；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9. 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了一家名为固安孔雀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固安孔雀

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兴产业示范园区；注册资本2,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胡学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

10.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京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了一家名为沈阳孔雀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沈阳孔雀

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华海路19-1号（708）；注册资本5,000万元；法

定代表人：赵鸿靖；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

11.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九通投资在辽宁省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沈阳鼎兴

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沈阳鼎兴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公司住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海路19-1号（708）；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学

文；经营范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土地整理、商务信息咨询。

12.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固安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怀来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注册成立了一家名为怀来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注册信息如下：公司名称：怀

来幸福基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住所：怀来县东花园镇中小企业孵化基地第B栋11号；注册资本1,

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陈怀洲；经营范围：对住宿和餐饮业、教育业的投资；投资咨询（金融、证券、期货

投资咨询与教育咨询除外）；经济信息咨询。

(八)报告期内，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1. 嘉兴华夏幸福贰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贰号” ）与大成创新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创新资本”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曾于2014年10月15日签署

《大成创新资本景新1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2015年7月1日，嘉兴贰号与大成创新资本

签署《委托财产投资确认书》，嘉兴贰号以自有资金5亿元认购大成创新资本景新1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第4期，本期委托财产为无固定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2015年8月31日，嘉兴贰号与大成创新资本签署

《委托财产投资确认书》， 嘉兴贰号以自有资金9.09亿元认购大成创新资本景新19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第5期， 本期委托财产为无固定期限， 最长不超过2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27日、

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190）

2. 华夏幸福与汇添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0日、8月4日、8月10日签署三份《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华夏幸福以自有资金5亿元认购“汇添富资本-幸福5号-华夏基业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资本-幸福6号-华夏基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汇添富资本-幸福8号-华夏

基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6月27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3. 九通投资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5日签署《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九通投资以自由资金5,000万元认购湘财华夏幸福怀来鼎兴1号及湘财华

夏幸福怀来鼎兴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管计划存续期2年。

4. 京御地产与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集合资金信托合同》，

京御地产于2015年8月20日签署《信托单位认购风险申明书》，京御地产以自有资金5亿元认购昆仑信

托?鼎鸿公司流动资金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期限为24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

3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九)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购资产的情况如下：

1. 2015年7月，京御地产与石永刚、张宇、张辉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京御地产收购固安县新庆温

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32,428,118.97元，京御地产承担固安县新庆温泉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债务97,571,881.03元。截至本报告期末，股权变更登记已完成。

2. 2015年9月17日，京御地产与廊坊市圣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圣龙” ）签署

《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廊坊圣龙以其持有的位于廊坊市广阳区的62,975.76平方米土地（以下简称“目

标地块” ）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 ）。京御地产拟收购目标公司100%股权，交易

价款不高于人民币45,500万元，其中包括股权转让价款43,000万元，目标地块税费及其他或有费用不高

于2,5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9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212）

(十)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如下：

区 域

2015

年第三季度新增土地储备面积（平方米）

固安区域

426,027

大厂区域

285,348

香河区域

216,678

嘉善区域

78,004

合计

1,006,057

(十一)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新增开工及竣工情况如下：

2015

年第三季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房地产项目开工及竣工情况

区域

2015

年三季度新开工工程的楼面面

积（平方米）

2015

年第三季度已竣工工程的楼面

面积（平方米）

固安区域

604,000.00 640,593.10

牛驼区域

362,200.36

�

123,328.79

霸州区域

63,107.80

—

大厂区域

445,974.81

�

872,621.56

怀来区域

419,032.10

�

117,388.51

苏家屯区域

67,141.22

�

65,753.38

香河区域

724,561.89

�

54,354.53

无锡区域

72,768.00

�

56,605.00

镇江区域

2,564.00

�

124,693.70

嘉善区域

141,148.21

—

廊坊区域

338,063.00

�

143,872.08

武清区域 — �

181,346.00

北京区域 — —

合计

3,240,561.39

�

2,380,556.65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控股股东华夏

幸福基业控股

股份公司（以下

简称 “华夏控

股”）

1

、 除京御地产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区域开发外，本公司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销

售或区域开发业务的情形。

2

、本公司

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

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

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公司拥

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不从事、参与与

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活动的业务。

3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拥

有控制权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

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

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

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

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

复，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

司。

4

、如违反以上承诺，本公司愿意

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

或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所有

直接或间接损失。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实际控制人王

文学

1

、 除京御地产从事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区域开发外，本人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不存在从事房地产开发、销售或

区域开发业务的情形。

2

、本人将不以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上市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保证将采取合法

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拥有控制权

的其他企业不从事、参与与上市公司

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

务。

3

、如本人及本人拥有控制权的其

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

任何可能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竞争的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

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定的

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

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尽力将该

商业机会给予上市公司。

4

、如违反以

上承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

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上市

公司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控股股东华夏

控股

1

、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

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

立法人地位， 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

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促使经本公司提名的上

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

和勤勉责任。

2

、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

关联企业原则上不与上市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

3

、如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有关

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

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

按照正常商业条件进行，不会要求或

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公司及

本公司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履行

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

议，不会谋求任何超过上述协议规定

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关

联交易

控股股东华夏

控股

1

、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上市公司

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

立法人地位， 保障上市公司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

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

程》的规定，促使经本公司提名的上

市公司董事依法履行其应尽的诚信

和勤勉责任。

2

、保证本公司及本公司

关联企业原则上不与上市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

3

、如将发生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促使此等交易严格

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有关

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与上市公司依法

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

按照正常商业条件进行，不会要求或

接受上市公司给予比在任何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第三者更优惠的条件，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

、本公司及

本公司关联企业将严格和善意履行

与上市公司签订的各种关联交易协

议，不会谋求任何超过上述协议规定

以外的利益或收益。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华夏

控股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业务方面的独立。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实际控制人王

文学

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业务方面的独立。

长期有效 是 是 无

其他承

诺

分红

上市公司华夏

幸福

1

、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在公司累

计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正、当期可

分配利润为正且公司现金流可以满

足公司正常经营和可持续发展的情

况下，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

分红。

2

、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公司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原则上

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

3

、在确保足额现金

股利分配的前提下，公司可以另行增

加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利润分配

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且

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

规的规定。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公司具备现金分红能力，在有条件

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

红。

2015.2.13

至

2017.12.31

是 是 无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日期：2015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5-243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3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北京市朝阳区佳程广场A座23层报告厅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下属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4号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整体合作开发建设经营任丘市南部约定区域的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5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四)审议通过《关于拟与中信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6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五)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平安银行签订银企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7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六)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华鑫证券及大成创新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及<增资合作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8号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49号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八)审议通过《关于授权下属公司核定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50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九)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公告的临2015-251号公告。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编号：临2015-244

华夏幸福关于设立下属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下转B39版）


